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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為營造活潑多彩的地方社區，運用在地資源，導入人才與創

意，政府將活化社區營造組織，整合社區營造資源，結合地方特

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與地方產業，推動原住民新部落與新客

家運動，促使醫療照顧服務社區化等，具體落實新故鄉社區營造

計畫。92年工作重點如下： 

10.1 活化社區營造組織 
10.1.1 活化鄉村社區組織 

10.1.1.1 整合鄉村社區組織 
輔導農業改良場，整合區域性農業試驗改良場。 
結合縣市政府輔導各級農漁民團體等基層單位。 
建立鄉村社區，營造學習組織，增強社區營造工作

知能及社會服務能量。 
加強辦理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習與輔導，建構由下而

上的組織體系，並提供各種誘因和示範計畫。 
10.1.1.2 活化鄉村青年組織與活動 

建立學習型組織：依青少年有興趣之不同議題，如

志工服務、環境保護等，設計學習主軸，建立以四

健會為主的青少年學習型組織。 
建構協力網絡：透過在地、分區及全國性活動，整合四

健會、產銷班等地方組織，建立鄉村青少年協力網絡。 
創造回饋服務：提供鄉村青少年擔任志工及辦理地

方發展相關活動的機會，建立青少年志工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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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人力資源：設計發展四健會員、青年農民等訓

練課程，培養優質鄉村青少年及輔導人員。 
建立評估及對話機制：成立輔導團，建立中央與地

方對話機制。 
接軌國際社會：辦理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計畫，

透過網路與世界各國青少年組織聯繫。 
加強媒體宣導：加強媒體宣傳全國性鄉村青少年活

動及辦理成效。 
10.1.1.3 社區人力資源開發 

提撥經費支持「社區營造中心」，落實執行「社區人

力資源開發計畫」。 
邀請學者專家，檢討示範社區執行成效。 

10.1.2 社區營造人才培育 
協調各部會相關政策計畫，設計社區人才培育之整合

性支援課程。 
辦理「學習型社區」觀念之系列宣導及推廣活動。 
委託民間團體研究建立「社區協力機制」。 
辦理中央及地方文化行政人員的培育課程，並建立地

方行政人員互聯網。 
辦理社區經營管理與企劃人才培訓初階課程。 

10.2 社區營造資源整合 
10.2.1 設置社區營造發展基金 

研究社區營造發展基金設置辦法與可行性。 
辦理「設置社區營造發展基金」座談會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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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開發利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 

建立並輔導傳統建築空間個案推動；舉辦優質社區、

傳統建築票選活動。 
輔導社區辦理文化產業振興及社區環境改造等活動。 
透過社區傳統民俗、信仰與節慶活動，引導居民保存

及改造環境。 
10.2.3 活化地方商業環境 

藉由整合行銷、文宣公關與媒體廣告等方式，提升商

店街及形象商圈知名度。 
辦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員與街區幹部訓練，並加強學

術機關之研討交流，培育商圈更新、再造各級人才。 
10.2.4 發展創意型地方特色產業 

協助地方具歷史性或獨特性之文化工藝產業，藉由個

別廠商與集體式輔導方式，創造「一鄉鎮（社區）一

特色產業」。 
落實推動「文化產業化」及「產業文化化」，協助地

方特色產業業者與工藝創作家，提升創意水準，健全

經營管理及行銷能力，並培訓專業人力資源，維持創

造在地就業機會，活化地方經濟。 
10.2.5 發展鄉村型產業 

10.2.5.1 發展鄉村社區小企業 
協助偏遠地區與弱勢族群，提升社區產業經營能

力，促使當地居民自主經營綠色環境及知性產業。

主要工作包括：區域產業資源整體的調查與規劃、



 

200 

社區視覺景觀設計、社區產業經營者管理能力提升

培訓與生活體驗深度知性之旅連鎖產業的開發等。 
協助社區小規模企業，健全其經營管理與週邊產業

整合能力。 
10.2.5.2 發展地方料理特產 

配合農業新興科技及農地利用型服務業，輔導發展

地方特色產業與料理，並加強農特產品包裝設計與

行銷，帶動地方特色料理及農特產加工品的發展。 
結合農漁山村休閒旅遊，活化在地產業組織，奠定

新故鄉社區營造工作的經濟基礎。 
10.2.5.3 輔導地方產業文化化 

舉辦各項文化活動，提供農漁民參與社區文化活動

的空間，塑造農漁村社區自發性的文化活動模式。 
鼓勵民眾整合運用地方農業、文化、生態等產業資

源，營造地方農業產業文化特色。 
促進農產品商業化，提高農產品之價值及利潤，帶

動農村文化、休閒與旅遊事業，以彰顯豐富的農業

資源稟賦，使鄉村地區成為高品質生活空間。 
10.2.6 充實地方文化館 

利用現有及閒置的建築空間，依地方文化資源特色，

成立具特色、創意與永續經營機制之各類文化館。 
輔導地方文化館進行館藏研究推廣、藝文活動推展、

文化產品研發與專業人才培育等活動，並結合民間力

量共同管理維護，永續經營地方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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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開徵選專業服務團隊方式，設置專案輔導中心

與分區輔導團，對各縣市地方文化館籌設點進行因地

制宜之輔導協助。 

10.2.7 社區環境改造 
輔導地方政府建立「社區規劃師」制度，鼓勵空間專

業者提供地區發展專業諮詢與環境診斷等服務。 
擬定具體競賽辦法，鼓勵地方政府協助社區提出具創

意之「社區風貌營造」提案，展現社區營造成效。 
補助提出具體環保行動企劃的自發社區組織。 
透過發行環保認同卡、資源回收、企業捐助等方式，

建立以社區為中心的資源匯集模式。 
舉辦人才培訓活動、出版技術手冊、加強媒體宣傳，

以提升社區環保經驗及環境資源交流。 
結合文化中心與社區大學等在地資源，推動環境教育。 

10.3 原住民新部落運動 
10.3.1 部落社區產業發展 

推動傳統及地方特色之精緻產業。 
輔導原生、民俗及藥用植物之栽培與利用。 
發展部落工藝及文化產業，輔導具地方特色之遊憩產業。 
提供資金融通。 

10.3.2 部落社區新風貌 
充實部落基本設施。 
營造部落現代化傳統住屋風貌。 
恢復部落傳統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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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 
調查部落週邊生物資源並標示基本資料。 
開發部落文化步道、歷史步道、產業步道與生態步道。 
建立文史導覽設施，並繪製部落地圖。 
設置具地方特色的觀光設施。 
設立原住民專屬頻道。 

10.3.3 營造學習部落與社區 
培育部落人才。 
成立部落讀書會。 
營造學習型家庭及部落。 
補助部落連接寬頻網站，並成立部落資訊中心及網站。 
推廣資訊教育。 
製作電子化部落地圖。 
協助部落撰寫部落歷史。 
改善部落收視不良窘境，並製播部落節目。 

10.3.4 蘭嶼社區總體營造 

蘭嶼部落綜合發展與自然環境資源之調查規劃。 
傳統聚落保存計畫之規劃、執行與維護。 
改善居民住宅環境，並推展蘭嶼部落資源。 
營建部落與族群文化公共設施，並興建民宿與觀光旅館。 
規劃適合蘭嶼生態環境之交通系統設施。 
整合蘭嶼觀光資源，開發國際觀光旅遊客源。 
培育部落人才並實施ｅ化資訊計畫等。 

10.4 新客家運動─活力客庄、再現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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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 
補助學校及社區客家語言教學，並於公共領域推廣客

家語言：培育客家語言教學師資，研習社區客家語言

文化，編輯客家語言教材，舉辦客家語言演講等。 
建置客家語言教學資源中心：研究建置實體及數位化

客家語言學習與教學資料庫，以及遠距教學系統；開

發客家語言教學有關之教材、教學方法與學習原理等。 
推動客家語文基礎建設：調查及建置客家語言資料庫

與電腦字庫，並整理客家文學資料及客家次方言詞彙。 
推展客語媒體傳播：推動客家電視頻道，委製客家電

視節目，連結中小功率電台組成客家廣播聯播網，輔

助客家刊物之出版編輯及客家主題之電影製作等。 
10.4.2 客家文化振興 

客家文化環境營造及知識體系發展計畫 
－客家文化資源普查：委託辦理「客家文化資源普查之

研究」，建立並推廣運用電子資料庫。 
－客家文化上網：委託規劃展示架構及數位化標準作業

流程，以建置數位博物館，推廣客家文化。 
－活化經營客家文化設施：補助地方政府、相關團體辦

理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相關事項。 
－扶植客家藝文團隊：強化客家文化團隊之組織、營運

及企劃行銷能力，輔導提升展演水準。 
－協助大學院校成立客家學院或研究中心。 
－提供客家研究獎助。 
－補助客家研究圖書資料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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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設施 
規劃設置客家文化園區、興建客家文化會館、興

建並修建客家文化設施。 
10.4.3 客家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 

復甦客家語言，培育客家人才。 
建立客家人才資料庫，扶植輔助客家社團，發揮客家

人力資源。 
10.4.4 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 

協助客家特色的文化加值產業轉型經營。 

選擇具發展成效之客家文化（物）館，設置客家文化

特色產業示範區，充實展示售服務中心相關設施。 

輔導符合「民宿管理辦法」設置規定之村（里），設

立客家風情文化特色之建築，作為客家民宿村莊。 
10.5 醫療照顧服務社區化 

10.5.1 社區化長期照護網絡 
規劃整合與管理長期照護資源，提供醫療與長期照護

銜接的連續性服務 
－調查全國長期照護資源供需。 
－建置專業評估與個案管理機制，成立「長期照護管理

示範中心」。 
－加強銜接急性醫療和長期照護，建立訪查與評估系

統，輔導醫院全面落實「出院準備服務計畫」。 
社區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多元化 
－持續發展居家護理服務，並與各類服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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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社區多元的長期照護資源。 
－提供家屬暫托（喘息）服務。 
－建立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助器具服務輸送網絡。 
－鼓勵各類機構提供社區化外展服務。 
－成立精神復健機構（社區復健中心或康復之家）。 
培訓專業人力，提升服務品質 
－整合現有人力，推動養成教育、在職培訓及留任措施。 
－協同專業團體釐訂各類專業之角色與功能，發展跨專

業團隊服務模式。 
－訂定社區化長期照護之品質指標，數位化社區長期照

護品質監測系統。 
－鼓勵專業團體制訂社區化長期照護模式之執業準則。 

10.5.2 健康生活社區化 
10.5.2.1 社區健康資源整合 

結合熱心人士及公益團體，運用民間各種專業資源

與力量，推動社區健康活動。 
發展多元社區醫療照護服務；培養民眾健康生活形態。 
利用社區組織建立健康資訊傳播體系。 
在全國213個鄉鎮市區成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10.5.2.2 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 
結合健康體能「要活就要動」需求，透過各項專業

導入，建立民眾健康生活環境。 
鼓勵地方政府提供社區所需之健康環境，規劃民眾

就近使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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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照顧服務地方自主化 
10.5.3.1 提升社區照顧質量 

宣導志願服務理念，培養社區關懷意識，輔助社區

結合在地資源推動社區照顧工作。 
建置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成全國志工基

本資料的登錄與管理。 
10.5.3.2 發展照顧服務產業 

試辦補助非低收入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使用居

家服務計畫。 
加強培訓居家服務員，鼓勵中高齡、婦女、低收入

民眾，投入照顧服務的行列。 
10.5.3.3 建立社區托育照顧系統 

依據「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實施計畫」，建立保母督

導管理制度，輔導地方政府結合轄內民間團體推行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由地方政府訂定轄內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與辦法，輔

導托育機構之設立。 
結合社區自治團體試辦社區自治托育機構，實驗以

公私立協力非營利方式辦理兒童托育服務，造福中

低收入家庭。 
輔導地方政府托育機構，充實改善設施設備，並實

施托育機構評鑑。 
補助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鄉鎮，設立托兒所並改善設

施，提升偏遠地區托育服務的質與量。 


